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一般行政檔案開放應用作業流程 

檔案應用申請准駁通知書 

檔案應用准駁表 

檔案應用准駁清單 

一般行政檔案開放應用申請書 

收文分辦(3F) 

檔案應用簽收單 

憑據領取影印本（各承辦單位） 

申請人進行閱卷、影印(3F/13F/各承辦單位)： 

1. 依本局「一般行政檔案開放應用須知」第 15點規定收費 

2. 申請人閱閉歸還檔案，承辦人於「檔案應用簽收單」填寫註記還卷

狀況，並影印一份予申請人收執 

3. 「檔案應用簽收單」與借閱檔案併同歸檔 

申請人填寫申請書 

(電子郵件/郵寄/親自到局/傳真) 

各承辦單位填繳費單予申請人繳費(3F) 

檔案應用簽收單 

檔案預備： 

1.各承辦單位調卷確認是否有限制閱覽部分後送檔管單位封卷 

2.有限制閱覽部分，由各承辦單位於「檔案應用簽收單」上註記 

各承辦單位准駁審查： 

回覆申請人檔案應用審查准駁結果，並副知檔管單位 


